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号
	

	生源地
	
	民族
	
	政治面貌
	
	职务
	

	专业
	
	联系地址
	

	学历
	
	就业单位
	

	主要事迹：


注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：本人档案、学校、市教委各一份。

2.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楚，经系、校（院）盖章，领导签字方有效。

	

	院  系   意   见
	签名盖章

年  月  日
	学   校   意   见
	签名盖章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市   教   委   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盖章

	备   注
	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表

填表要求及重要提示：
1、请用A4纸正反面打印表格，并用钢笔填写相关内容，不得复印，一式三份。
2、主要事迹请用第三人称（某某同学）陈述，内容包括在读期间思想政治素质、专业学习、活动参与、为人处事、获奖情况等各方面的现实表现。
3、请务必于下周二（4月20日）上午11:00前把填写好的表格（3份）交至1号楼410办公室。
